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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6月8日

（2018）浙0205民初1768号
王泽峰：本院受理原告叶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205 民初 17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4675号

张斌：本院受理原告周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205 民初 46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7295号

宁波市爱地贸易有限公司、俞伟、刘育珠、金
华市亚辰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朱锡南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 0213 民初 72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7294号

宁波市爱地贸易有限公司、俞伟、刘育珠、金华市
亚辰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王芬兰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13民
初72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4395号

张颢：原告周金娜诉你与周晓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7）浙0213民初439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张颢于本判决
生效后三日内归还原告周金娜借款本金60 000元；
二、被告周晓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件受
理费1 300元，保全费620元，共计1 920元，由被告张
颢、周晓共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8159号

金胜军：本院受理章伟良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604
民初81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破12号

本院根据黄文清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方信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信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5月23日指定温州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管理人。方信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7月16日
前，向方信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瓯海区香滨
左 岸 1 组 团 2 幢 704 室 ；联 系 电 话 ：鲁 呈 丹
17706876350）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方
信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方信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7月18日上

午9时在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方信公司法定代
表人王森林、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自公
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
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
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
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初501号

温州市意凯迪光学有限公司、温州市鼎达进出
口有限公司、林双燕、王化：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高
弘印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温州市意凯迪光学有限公司、温州市鼎达进出
口有限公司、林双燕、王化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经公开开庭审理，已经作出判决。因无法采用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 03 民初 501 号民事判决：处置坐落
于温州市鹿城区轻工园区创荣路 209 号厂房时，不
得除去原告温州市高弘印务有限公司对上述厂房享
有的至 2028 年 6 月 1 日止的租赁权。案件受理费
74492 元，由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另外，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 民初 501 号上诉
状副本。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自收到上诉状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
状。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02破21-1号

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黎中支行的申
请，于2018年5月29日裁定受理温州市安立科技电
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立科技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温州中科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
理人。安立科技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8月23日
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
道789号智慧谷Ⅰ幢后侧四楼；邮政编码：325000；联
系 人 ：庄 志 坚 、江 俐 娴 ，电 话 ：13706667077、
18657775168、0577-8867655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安立科技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9月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
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
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6月8日

上列金额以法院确权为准，无判决书的以债权银行与义务人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序号

6

7

债务人

浙江雪峰碳酸钙有限公司

衢州梦家园纺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0120900008-2015年(常山)字0518号

0120900008-2015年(常山)字0521号

2015年（银）字00470号

2015年（银）字00471号

2015年（银）字00472号

2015年（银）字00473号

2015年（银）字00474号

2015年（银）字00475号

2015年（银）字00476号

2015年（银）字00477号

2015年（银）字00478号

2015年（银）字00479号

2015年（银）字00351号

2015年（银）字00352号

2015年（银）字00353号

2015年（银）字00354号

2015年（银）字00355号

2015年（银）字00356号

2015年（银）字00357号

2015年（银）字00358号

2015年（银）字00377号

2015年（银）字00378号

2015年（银）字00379号

2015年（银）字00380号

2015年（银）字00381号

2015年（银）字00382号

2015年（银）字00383号

2015年（银）字00384号

0120900190-2017年(借)字000529号

0120900190-2017年(借)字000528号

本金

3,370,000.00

1,700,000.00

99,837.22

99,837.22

99,837.22

99,837.22

49,918.61

49,918.61

49,918.61

49,918.61

49,918.61

49,918.61

46,257.95

49,915.07

49,728.27

49,915.07

49,915.07

49,915.07

49,915.07

49,915.07

100,000.00

99,837.22

99,837.22

99,837.22

99,837.22

99,837.22

49,837.22

49,918.61

9,500,000.00

10,000,000.00

欠息

45,935.07

20,783.96

99.84

99.84

99.84

99.84

49.92

49.92

49.92

49.92

49.92

49.92

1,518.56

1,638.59

994.38

1,638.59

1,638.59

1,638.59

1,638.59

1,638.59

2,721.18

2,716.74

2,716.74

2,716.74

2,716.74

2,716.74

1,356.15

1,358.37

42,764.42

45,015.18

担保人

保证人：常山县雪字碳酸钙有
限公司、浙江富丽新材料有限
公司 抵押人：浙江雪峰碳酸
钙有限公司

保证人：梦家园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岭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梦家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方向东、李冬芳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人

浙江国宇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龙游康威利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合发物流有限公司

常山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常山县雪字碳酸钙有限公司

浙江雪峰碳酸钙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0120900004-2016年(南区)字00162号

0120900004-2016年(南区)字00125号

0120900004-2016年(南区)字00220号

2016年(龙游)字00459号

2015年(常山)字0003号

2014年(常山)字0467号

2014年(常山)字0154号

2014年(常山)字0087号

2016年(常山)字00263号

2016年(常山)字00302号

2016年(常山)字00386号

2016年(常山)字00434号

2017年(常山)字00054号

2017年(常山)字00177号

2015年(常山)字0201号

2015年(常山)字0279号

2015年(常山)字0491号

2015年(常山)字00556号

2016年(常山)字00069号

2016年(常山)字00217号

0120900008-2015年(常山)字0146号

0120900008-2015年(常山)字0213号

0120900008-2015年(常山)字0273号

0120900008-2015年(常山)字0274号

0120900008-2015年(常山)字0320号

0120900008-2015年(常山)字0321号

0120900008-2015年(常山)字0361号

0120900008-2015年(常山)字0362号

0120900008-2015年(常山)字0405号

本金

9,900,000.00

9,700,000.00

3,100,000.00

8,000,000.00

2,900,000.00

2,800,000.00

4,500,000.00

5,995,163.16

784,266.84

560,000.00

1,420,000.00

990,000.00

3,450,000.00

5,480,000.00

824,882.44

2,100,000.00

400,000.00

1,329,082.71

600,000.00

1,620,351.70

1,100,000.00

1,350,000.00

800,000.00

850,000.00

1,600,000.00

1,500,000.00

2,200,000.00

1,000,000.00

700,000.00

欠息

964,109.93

969,526.78

233,017.39

330,929.89

449,958.05

446,657.27

725,046.49

972,865.50

39,202.45

29,382.89

68,513.84

44,718.30

127,048.46

201,804.56

163,792.44

180,495.42

54,853.57

220,625.44

72,076.36

310,956.20

15,366.81

18,859.28

23,967.46

11,317.20

22,032.00

26,061.00

30,673.01

13,942.27

9,888.30

担保人

保证人：赵昆、沈喜婴 抵押
人：浙江国宇工贸有限公司

抵押人：浙江龙游康威利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保证人：刘益青、徐小春抵押
人：浙江合发物流有限公司

保证人：徐绍荣 抵押人：常山
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雪峰碳酸钙有限
公司、浙江安邦钙业有限公
司、张翼翔、何婷婷、江善俊、
郑金莲、江烈平、江宝君 抵押
人：常山县雪字碳酸钙有限公
司

保证人：常山县雪字碳酸钙有
限公司、浙江富丽新材料有限
公司 抵押人：浙江雪峰碳酸
钙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单户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对应的抵押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8日

公告清单如下 单位：元

借款人

浙江凯富灯
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50037737

33010120150038446

33010120150040449

33010120150040568

33010120150041797

33010120150042339

贷款本金（截止
2018年4月20日）
2850000

5000000

2000000

3000000

3000000

2650000

贷款利息（截止
2018年4月20日）
356784.67

424352.77

247641.46

372192.65

367810.34

324250.65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担保合同编号

33100620150041433+（330812101）农银最保字第（2015）第KF01号

33100620150041433+（330812101）农银最保字第（2015）第KF01号

33100620150041433+（330812101）农银最保字第（2015）第KF01号

33100620150041433+（330812101）农银最保字第（2015）第KF01号

33100620150041433+（330812101）农银最保字第（2015）第KF01号

33100620150041433+（330812101）农银最保字第（2015）第KF01号

担保详细信息

抵押物：浙江凯富灯业有限公司所拥有房地产 保证人：隐小燕、陶晓良

抵押物：浙江凯富灯业有限公司所拥有房地产 保证人：陶小燕、陶晓良

抵押物：浙江凯富灯业有限公司所拥有房地产 保证人：陶小燕、陶晓良

抵押物：浙江凯富灯业有限公司所拥有房地产 保证人：陶小燕、陶晓良

抵押物：浙江凯富灯业有限公司所拥有房地产 保证人：陶小燕、陶晓良

抵押物：浙江凯富灯业有限公司所拥有房地产 保证人：陶小燕、陶晓良

备注

1、公告中的抵押物指浙江凯富灯业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路桥区路北洋洪工业
区的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
为：台房权证路字第338974、338975
号；土地证号分别为：路国用2007第
00227号 1、公告清单内如有错漏，以
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
同为准。

更 正
本报2018年5月30日第11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联合公告中其中包一表格更正如下：

包二表格更正如下：

序号

1

2

3

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误，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债务单位名称

浙江红日子食品有限公司

天地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海王电器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29476066.34

44997900.50

59854621.04

134,328,587.88

利息(暂计至2018年3月14日)

1354503.26

11261824.45

4397670.55

17,013,998.26

担保人

温岭市安德水产冷冻厂（普通合伙）、浙江红日子食品有限公司、陈清志、李雪娟

西曹县凤凰凯悦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天地行进出口有限公司、德清天地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浙江通航航空产业有限公司、俞飞跃、浙江现代商贸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海王电器有限公司、浙江萨帕斯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王文江、陈海珍

序号

1

2

3

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误，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债务单位名称

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中高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00526035.23

493758656.27

496393354.11

1090678045.61

利息(暂计至2018年1月31日)

20618644.51

49685121.19

67605364.85

137909130.55

担保人

庞青年、衢州青年传动系统制造有限公司、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施庆哲、浙江中高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浙江中高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施庆哲


